附件2:
[bookmark: _GoBack]白山市江源区审计局离职人员请托
事项记录报告制度

根据区委组织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或退休后从业行为的通知》精神，更好规范我局公务员(参公人员)离职后从业行为，参照白山市审计局相关文件要求，制定此制度，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一、报告的范围
    江源区审计局公务员辞去公职或退休(以下简称离职)后从业要在准许的范围内并及时向综合科申报具体情况，填写从业报告单，综合科对所有离职人员从业情况进行记录。
    二、报告的内容和形式
    报告的内容和包括从业项目，所从业工作的具体内容，工作时间，聘用时间和年限，从业时所接洽的是否有政府部门，具体什么部门。
    三、报告要求
    离职人员必须如实报告从业情况，必须在允许范围内从业，不得违反规定从业，从业有变化时应及时向综合科报告。




附件3:
模版
                 XXX请托事项报告

 白山市江源区审计局：
     本人xxx，现已退休（辞职）XX年，退休（辞职前）职务（职级）为xxx，按照规定在允许从业内，现就职于xxx单位，从事的具体工作内容是XXX，现请托单位予以记录上报，本人承诺从业情况如有变动及时向单位报告。
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







附件4:
            离职人员请托事项报告清单

请托人：XXX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
	姓  名
	从业单位
	具体工作内容
	聘用时间

	
	
	
	

	
	
	
	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






